公司绩效评估系统设立程序书
第一步：获取对该系统的支持
一个评估系统如果没有全体人员的支持，就不能完全成功。它必须能被评估人、雇员和高层管理人员接受。如果评估者不赞同这个系统，他们就会直接抵制和消极怠工。例如，如果主管认为系统不实用，认为它只是浪费时间、浪费人力的纸上作业，没有真正价值，他们就可能不会恰当地填表格 （或根本不填）。如果雇员不信任该系统或认为该系统无效，工作士气和动力就会下降。因此，人力资源部制订评估系统要做到以下两点：
1.赢得高层经理的支持没有高层管理者的支持，该系统注定要失败。高层经理必须同意将系统推广，投入充足的资源，通过服从每个员工都必须遵守的程序来示范恰当的行为。
2.寻求雇员投入鼓励使用者 （经理和员工）参与系统的规划与开发会加强对它的支持。建议使用一个由代表将要使用的系统所影响到的不同群体的组织成员构成的特别工作组，该组将被授权，设计一项逐步地开发、贯彻和实施该系统的方法。
第二步：选择恰当的评估工具
人力资源部在选择合适的评估工具时要考虑三个最重要的因素：实用性、成本和工作性质。
1.实用性
如果绩效评估工具满足组织需要，那么，它就必须实用。例如，要求立即执行一项需花几年功夫加以开发的拟议中的工具，那将是不实际的；或者该工具要求测量评估者不能观察到的那些行为也不实际，或是要求比评估者所能提供的时间和精力更多，那也将是不实际的。
2.成本
评估系统的成本包括开发成本（如建构一项评估工具的成本）、执行成本 （如培训评估者、编写书面指南的成本）和使用成本 （如评估者定时观察、评定和给出绩效反馈的成本）。
3.工作性质
被评价的工作性质与不同评分表格的恰当性有重要关系。例如，锚定式评定量表和行为观察量表要求评估者评定雇员的工作行为，然而，某些工作却不给评定者作这种观察的任何机会。按相似推理，目标管理不应用于缺乏有效的产出测量的工作，这样的工作需要行为测量，如果行为测量能获得的话。例如，接待员不能表现可测量的产出，因此，他们的绩效应在其工作行为的基础上作评估：他们乐于接待客户吗？他们是否礼貌地回答了客户的问题？因此，选择评价工具依赖于实际上能收集到的关于某个特定工作的数据类型。当试图在一种以行为为基础的方法与一种结果取向的方法 （如目标管理）之间作选择时，人力资源部应使用下列标准：
（1）如果评估者知道该工作所需要的行为并有机会观察这一行为，就可以使用以行为为基础的方法；
（2）如果可以得到有效的产出测量，就可以用结果取向方法；
（3）如果以上情况都存在，就可以用两种或其中任一方法；
（4）如果以上情况都不存在，则用图解式评定量表。
一般来说，总经理、管理人员或专业人员通常以结果为基础被加以评定；较低层的雇员经常按行为或特征取向的标准被加以评定。
第三步：选择评定者
部门主管、同事和雇员自己都可以提供绩效评分。
1.主管评分
目前，公司大约 98% 的时间里的绩效评估是直接主管的责任。由主管进行评估，是因为通常他们是最熟悉雇员工作的人。此外，对于主管而言，评估作为管理的手段，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引导和监督雇员行为的方法。事实上，如果主管不被允许作出评估，则他们对于其下属的职权或控制就会被削弱。
2.同事评分
同事和主管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某个人的绩效的。通常，主管们掌握着更多的有关工作要求和绩效结果的资料。而另一方面，同事们则经常以一种不同的、更现实的眼光来看待雇员们的工作绩效，因为，人们经常在老板面前表现得与在别人面前有所不同。使用同事评分来补充主管的评分，可以帮助形成关于个人绩效的一致性意见；它还可以帮助消除偏见，并导致雇员对评估系统的更多接受。
3.自我评分
公司也使用自我评分来补充主管的评分。正如所期望的那样，自我评分普遍比那些由主管或同事作出的评分更有利。同时，自我评分可用于雇员开发。例如，对它们的使用可以揭示出下属与主管之间的意见不一致，鼓励雇员反映出他们的优点和缺点，引导出更有建设性的评估建议，并使雇员更易于接受建议。
第四步：安排恰当的评估时间
公司每年都对雇员绩效进行评估。有时在一年中的固定时间点评估所有雇员，有时则在雇员的受雇周年日，用阶段性日程表来进行评估。人力资源部应避免较频繁的评估，因为这被认为是时间的浪费。然而，评估之间相隔时间过长会引发一个问题：评估者们可能很难记住在那段时期里发生的所有的相关事件。为解决这个问题，评估者们必须保存雇员绩效的记录。这种保存记录也用作平等就业机会诉讼的文件证明。
第五步：保证评估公平
带有偏见的评估可能滋生对主管和企业的有害的感情。因此，人力资源部必须采取措施，以保证评估过程的公平性。
1.高层管理机构评审
为保证公平，公司要求对已经完成的评估进行高层管理机构评审。典型的情况是主管的上级来检查评定的错误情况。举例说，高层经理能准确地指出一些评估者是否显得比其他人更宽厚或更严厉。他们还能确定是否有光环效应或趋中性错误发生。当一个雇员在每个因素上都获得相同的评定时，就证实有光环效应；当缺少任何极端的评分时，就证明有趋中性。当这些 “症候”被准确地指出后，高层经理应该要求做合理说明，也许会要求评价者重新做一个评价。
2.上诉系统
如果雇员们对给予他们的评估结果感到不满意，上诉系统结果为雇员提供了一种获得公正听证的方法。公司有效的上诉系统允许雇员们表述出他们关心的事，其目的是有助于得到更准确的绩效评估成绩，同时会防止外部第三方也包括工会、法院的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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